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艺术传承典范人物Art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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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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农

黄
续
农
，
山
东
邹
平
人
，
毕
业
于
山
东
泰
山
学
院
美
术
系
，
结
业
于
清
华
大

学
美
术
学
院
中
国
画
研
究
生
班
。

中
国
民
族
建
筑
研
究
会
书
画
艺
术
专
业
委
员

会
会
员
，
山
东
省
美
术
家
协
会
会
员
，
师
从
崔
如
琢
、
霍
春
阳
、
梅
墨
生
等
先
生
，

主
攻
写
意
花
鸟
画
，
尤
擅
牡
丹
、
荷
花
、
梅
花
等
，
其
作
品
潇
洒
飘
逸
，
气
韵
典
雅
，

笔
墨
酣
畅
，
雅
俗
共
赏
。

民
族
艺
术
传
承
典
范

人
物
︱
︱︱
江
荣
宇

赵阔爽，北京人，自幼研习绘画，国家二级美术师。现为中国民族建筑研究会

书画艺术专业委员会会员、中国书法艺术研究院会员、中国书画家联谊会会员。

王大林，江苏徐州人，出生于1973年，中国书画家联谊会新文艺群体书画家工作委员会会员、中国楹联学会会员、中国民族建筑研究会书画艺术专业委员

会会员、中国翰林书画艺术院副院长、中国文化艺术发展联合会名誉主席、北京国艺人民书画院院士、中国世纪大采风书画院院士。

民族艺术传承典范人物———王大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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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中国精神》

《国色天香》

︽
岁
月
︾

江
荣
宇
，1940

年
生
，
广
州
人
，
历
任
香
港
珠
江
建
筑
装
饰
集
团
董
事
长
、
广

州
珠
江
建
筑
装
饰
有
限
公
司
董
事
长
、
广
州
牧
马
人
广
告
公
司
董
事
长
、
香
港
珠

江
书
画
院
院
长
、
创
意
装
饰
杂
志
社
社
长
，
广
州
珠
江
画
院
院
长
，
近
年
来
参
加

国
内
外
有
关
展
览
，
先
后
荣
获
金
奖40

多
个
，
并
被
授
予
﹃
当
代
名
家
﹄﹃
中
华
杰

出
艺
术
家
﹄﹃
最
有
收
藏
价
值
艺
术
家
﹄。

其
作
品
和
传
记
分
别
被
编
入
︽
中
国
书

法
全
集
︾︽
一
带
一
路·

一
书
一
画
︾︽
中
华
文
化
大
使
︾︽
新
中
国
当
代
书
画
史
︾

︽
世
界
艺
圣
︾︽
海
峡
科
技
与
产
业
︾
等
三
百
多
种
典
籍
之
中
。


